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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2017年中国耐火材料行业 	  

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关于培养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加快推进耐火材

料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挥协会在市场标准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协会团

体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经研究决定，组织 2017年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

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和范围 

	   	   	   	  团体标准的制修定工作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前提下，要符合现有产品和用户的需求实际，自主制定、自由选择，自愿采

用，体现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不照顾落后的原则。	  

耐火材料团体标准的制修定范围，涵盖钢铁、水泥、玻璃、有色金属冶炼等

主要下游行业用的耐火制品及耐火原料产品，体现耐火材料团体标准的统一性。	  

协会会员企业、耐火行业企业及各相关单位及个人，都可申请参加制定协会

团体标准。	  

	   	   	   	  二、申报标准制修订项目要求	  

1、标准选题应以围绕行业发展迫切需要和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亟需为主要

方向，对市场认可度高的新产品、反映技术创新、体现行业成果、技术成熟、基



础工作扎实、技术文件较完善的标准可优先考虑。	  

2、申报单位应具备与团体标准相关的工作基础，有配套的技术、设备和人

员条件，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鼓励相关单位联合提出

申请。	  

3、申报单位对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现状、标

准可解决的问题、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的关系、标准的主要内容等进行必

要的前期研究，认真填写申报材料：《中国耐火材料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建议

书》（附件 1）及《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项目申报说明》（附件 2），

以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秘书处。	  

三、申报时间	  

团体标准申报是协会日常工作。团体标准提出单位可随时提出申请，协会秘

书处根据申报情况，在征集的项目中进行遴选，适时组织专家审查并批准立项，

及时发布立项信息。	  

四、联系方式：	  

单位：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6号	  

邮箱地址：acri1990@126.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刘紫萍	   	   	   	   	   	   18519850762	  

附件 1:	  《中国耐火材料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建议书》	  

附件 2: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项目申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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